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办公厅

环办函〔2015〕1758号

关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中
    免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核技术

            利用项目有关说明的函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(局)，环境保护部各核与辐射安

全监督站，各有关单位:

    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(环境保护部令第33

号，以下简称《名录》)于2015年4月9日颁布，并于2015年6月1

日起实施，其中规定“在已许可场所增加不超出已许可活动种类和

不高于已许可范围等级的核素或射线装置”的核技术利用项目，不

需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名录》，规范

核技术利用领域的监督管理工作，现对有关问题说明如下:

    一、免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核技术利用项目的范围

    <名录》中“已许可的场所”是指已经纳入辐射安全许可证管理

的辐射工作场所(该辐射工作场已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);

“活动种类”是指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生产、销售、使用;“活

动范围等级”指的是江类、n类、nl类、W类和V类放射源，工类、n类、Hl

类射线装置，甲级、乙级、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�



    根据以上界定，不需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核技术利用

项目具体如下:

    (一)在已许可的生产、使用高类别放射源或射线装置的场所，

不改变已许可的活动种类的前提下，增加生产、使用同类别或低类

别放射源或射线装置，包括增加与原许可内容相同或不同的核素

种类，增加同种或不同型号、参数的射线装置。

    (二)在已许可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，增加操作的核

素种类或核素操作量，且增加后不提高场所的级别。

    (三)已经取得销售放射性同位素或射线装置许可的，增加销

售不高于原许可类别的放射性同位素或射线装置，销售行为不涉

及新增放射性同位素贮存场所和射线调试场所的(不进行贮存、调

试，或在原许可的贮存、调试场所内进行)。

    二、免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核技术利用项目的监督

管理

    符合上述规定的核技术利用项目(例如因工作需要可能需要

少量的增加核素类别、活度或改变射线装置的型号、增加数量等)，

不应涉及施工建设，而是在原辐射工作场所内，利用原有的辐射安

全屏蔽、防护和联锁设施直接开展项目(或对原有设施进行简单的

改造即能满足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)。由于原工作场所已经履行

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并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，具有符合许可证要

求的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，且新增项目不超过原许可的范围和等

级，因此基本不会在原许可项目的基础上对外部环境和公众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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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大的辐射影响。鉴于以上因素，《名录》规定此类项目不需要再

次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而是可以直接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，其

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管应按以下方式操作:

    (一)事前审批环节

    核技术利用单位在提交辐射安全许可证有关申请时，应当提

供新增项目的辐射安全分析材料，以证明各项辐射安全与防护设

施、措施满足新增项目后的工作要求，以及新增项目和原有项目合

并后对环境的影响仍是可接受的。该材料可以由核技术利用单位

自行编制，也可以委托其他机构编制，由许可证发证机关进行审

查。发证机关如认为有必要，可以委托技术评估单位对许可证申

请材料进行技术评估，或组织对项目进行现场核查。

    (二)事后监管环节

    此类项目在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并投入使用后，有监督管理

职责的环境保护部门应当结合日常监督检查和场所辐射监测、个

人剂量监测等手段对新增项目实施监督检查。如在监督发现不符

合发证条件的情况，或出现监测结果超标等问题，应要求核技术利

用单位停止辐射工作并进行整改，经整改仍无法达标的，发证机关

可以撤销新增项目的许可。

    三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    (一)如核技术利用单位拟申请增加的项目中一部分符合免于

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条件，另一部分不符合条件(即需要履行

环境影响评价手续)，核技术利用单位可以选择先行申请不需要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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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部分项目的辐射安全许可证，也可以将全

部项目一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在取得环评批复后一并申请辐射

安全许可证。如核技术利用单位选择一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申

请辐射安全许可证时提交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即可，不必

重复提供辐射安全分析材料。

    (二)对免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项目，许可证技术审查

的内容主要包括源项情况、辐射安全分析和辐射安全管理三个方

面，关注的重点可参考附件。

    (三)为进一步方便各单位理解免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

目的具体范围，我部将另行编制实际审批的有关案例及解释，印发

给各单位参考。

附件: 免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核技术利用项目辐射

安全许可证审查的内容和重��



附件

免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核技术利用项目

      辐射安全许可证审查的内容和重点

    一、源项情况

    关注新增项目源项情况，确认新增项目不超过已许可的活动种

类和不高于已许可范围等级。

    (一)项目规模与基本参数:审核新增建设项目涉及的源项相关

参数，如放射源核素名称、活度、数量;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核素

名称、活度 (比活度)、物理状态、日等效最大操作量、操作时间、

年操作量、毒性因子和操作方式;射线装置名称、型号、类型、射

线种类、电压、束流强度、能量、有用线束范围、额定辐射输出剂

量率和泄漏射线剂量率等技术参数。

    (二)工程设备与工艺分析:关注新增项目所含的设备组成、工

作方式、工作原理、工艺流程，明确涉源环节、各环节的岗位设置

及人员配备、工艺操作方式和操作时间等内容。

    二、辐射安全分析

    (一)辐射安全与防护:关注新增项目布局情况、屏蔽情况、辐

射工作场所分区及辐射安全防护设施(包括三废处理)和安保措施

等内容。

    (二)辐射影响:关注新增项目运行致工作人员和项目周围关��



点的附加辐射影响，考虑该场所原有项目的叠加影响。

    三、辐射安全管理

    按照辐射安全许可证审查要求，重点审查与新增项目相关的内

容，关注原有各项目的执行情况。

    (一)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及专职管理人员:审核辐射

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，明确辐射安全专职管理人员的职责，

关注专职管理人员资格及培训情况。

    (二)辐射工作人员:重点关注新增项目涉及的辐射工作人员，

审查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情况。

    (三)辐射防护与监测设备:审查辐射监测设备的配置情况，重

点关注与新增项目相关的辐射防护与监测设备。

    (四)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:重点审查与新增项目相关的规

章制度，如操作规程、岗位职责等，其他涉及到的规章制度经过修

订应涵盖新增项目相关内容。关注辐射安全规章制度的执行与落实

情况。

    (五)辐射事故应急:审查应急预案是否能够涵盖新增项目相关

  内容，同时关注应急演练以及应急措施的执行情况。

    (六)辐射监测:审查辐射监测方案是否能够涵盖新增项目，包

括个人剂量、工作场所等。关注现有核技术利用项目辐射监测的开

  展情况与监测结果。

    (七)放射性三废处理:审查新增项目放射性三废的产生及处理

  情况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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